


 

元整。佳作 3 名：老年所鄭郡云、老年所張耿塘、創意所黃怡雪，

頒贈禮券$500 元整，將於下次教務會議頒獎。 
(三) 跨領域學分學程： 

(1) 本校 105 學年度已有 18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，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

人數達 1093 人，修讀與取得證書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二(P.10)。 
(2) 104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心得徵文比賽，經送 2 位外審委員

及 1 位內審委員評定，首奨 1 名：企管系黃一晟，頒贈禮券$2,000
元整。貳奨 1 名：交管系龔葶，頒贈禮券$1,500 元整。参奨 1 名：

歷史系黃語緁，頒贈禮券$1,000 元整。佳作 2 名：水利系巫佩諭、

醫工所鄭百芸，頒贈禮券$500 元整，將於下次教務會議頒獎。 
(四)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： 

105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服務學習(一)54 門、服務學習(二)2 門、服務學

習(三)課程 44 門，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或通識課程 16 門，審查

通過獲補助課程實際開課為 25 門，補助費用共計約 38 萬元，由校務

基金、教務處業務費及相關計畫經費支應。 
(五)藝術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(如議程附件)。 

會議決議：1.建議增訂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相關條文。 
2.設置要點第一條、第二條…建議修訂為一、二、…。 

(六)相關統計表： 
(1) 課程概況報告(附件三,P.11~13)。 
(2) 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彙總表(附件四,P.14)。 
(3)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五

(P.15~16)。 
主席裁示：請各學系異動必修時段時應注意重修學生衝堂問題，

以免影響學生權益。 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物理系等 11 個系、所、學位學程 
案由：審議物理學系等 11 個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提出新增設、分組整併或畢

業學分數及必修課程異動案，詳如附件六(P.17~25)。 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辦理（課程規劃須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

施）。 
二、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：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，不得少於一

百二十八學分；修業期限非四年者，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。 
三、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略以：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

分；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。碩士論文六學分、博士論文

十二學分，均另計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照案公告實施。 
決議： 
一、 物治系學士班擬將必修學分自 128 學分調高至 131 學分，因該系必修

學分已過高，故本案不通過。請物治系在不增加必修學分前提下進行



 

課程調整。 
二、 其餘提案照案通過。 

 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物理系、會計系 

案由：審議物理學系、會計學系提出異動輔系／雙主修應修學分數及課程

表，詳如附件七(P.26~30)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辦理。 
二、 「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第四條：任一學系作為他

系之輔系時，應就該學系必修科目表中指定專業(門)科目至少二十個

學分作為輔系課程。 
三、 「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第四條：選定雙主修之

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

所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相關學系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利系等 3 學系 
案由：審議水利系等 3學系共 7門課程，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起可於大學

部四年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，詳如附件八(P.31)。 

說明：依據 102 年 11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

大學開課、排課規定執行。內容略以：大學部課程不得與研究所課程

合班開設。但大學部高年級或碩士班程度之課程(即課程屬性碼為

5000-5999 之課程)，經系、院、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，不在

此限。（資料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）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各相關學系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第四案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STEAM 美學藝術學分學程等 7 個學分學程 
案由：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增設、變動或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」第三條辦理。 
二、  審議增設之跨學門學分學程，計有「STEAM 美學藝術學分學程」、「電

漿學分學程」、「太空科學與工程學分學程」3 案，計畫書如議程附件。 
三、  審議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課程案，計有「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程」

乙案，課程規劃修訂如（如附件九,P.32~35）。 
四、  備查跨系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訂，計有「新聞傳播學分學程」、「戲

劇學分學程」、「應用哲學學分學程」3 案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

件。 
擬辦：通過後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 



 

一、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分學程計畫書修訂通過如附件十,P.36~46。 
二、 電漿學分學程計畫書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一,P.47~62。 
三、 「STEAM 美學藝術學分學程」名稱建議依委員意見修訂，計畫書修

訂通過如附件十二,P. 63~137。（會後確認學程名稱修訂為「美學與藝

術跨域學分學程」） 
四、 防災科技管理學分學程修訂課程規劃：照案通過。 
五、 新聞傳播學分學程、戲劇學分學程、應用哲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正

通過，修正意見如下： 
(1) 「新聞傳播學程」及「應用哲學學程」名稱請正名為「新聞傳播

學分學程」及「應用哲學學分學程」。 
(2) 3 個學分學程第二條「…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 1 人擔任召集

人…」，考量助理教師負擔太重，建議均修訂為「…副教授以上…
擔任召集人」。 

(3) 3 個學分學程第三條均請增列聘任相關系所教師代表為委員等規

定。 
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
案由：本校 105 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報告，提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一、  依據 105年 6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4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及「國

立成功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」辦理(如附件十三,P.138~140)。 
二、  本(105)年度共有 1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接受評鑑，為奈米積體電路工

程碩士班，業依規定分送三位評鑑委員審查，審查結果彙整如附件十

四(P.141~142)，評鑑審查意見表如附件十五(P.143)。 
三、  依上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：因評鑑委員審查意見尚有疑義，本次

會議暫不討論，待學程設置單位補充資料後下次再審。 
四、  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班，已就委員審查意見補充資料如附件十六

(P.144~146)。 
五、  是否兩位以上評鑑委員整體意見總評為「通過」即為通過，提請討

論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通知學程設置單位照案實施。 
決議： 
一、 依評鑑委員整體意見，評鑑結果為「通過」。 
二、 請教學發展中心將評鑑委員改善意見送學程單位參考改進。 

 
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案由：審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專家參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說明：  
一、 本次補助案共計有 81 門課程申請(大學部 61 門、研究所 20 門)，已

於 11 月 8 日函請本會教師委員及業界專家委員先行分領域預審，預



 

審結果及委員意見如會議附件。 
二、 依據 102 年 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：校補

助經費不足部分，請由系院配合款補足，但校補助款低於課程所需經

費 50%之課程，建議系院仍應編列與校補助款相當之配合款為宜。 
擬辦：俟頂尖計畫經費核發後按序分配補助款，並將審核結果各別通知申請

單位。 
決議： 
一、 補助等級核定結果如附件十七(P.147~150)。待 106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

計畫經費核發後，將核定補助款及委員審核意見個別通知申請單位，

請依委員意見修正課程內容。 
二、 為瞭解學生對課程的反應，爾後申請補助資料請附教學反應調查表及

學生出席率等資料。 
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案由：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，授課鐘點數乘以 1.5 倍計算

案，共計 5 門課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一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論文指導費計

支要點」第十點第 3 項辦理：「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，

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其授課鐘點數乘以 1.5 倍計算」。 
二、 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領域課程彙整表及課程資料如附件十八

(P.151)(資料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)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由課務組辦理加計。 
決議：因本案 5 門課均為系所原有之課程，並非特別為跨領域學分學程開設

之跨領域課程，故不通過鐘點加計。 
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推廣教育中心 
案由：審議符合本校「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」開課規定，授課鐘點數乘以 2

倍計算案，共計 17 門課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一、 依據「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論文指導費計

支要點」第十點第 4 項辦理：「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(MOOCs)
開課規定，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其授課鐘點數乘以 2 倍計

算」。 
二、 經磨課師推動小組調查，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(MOOCs)開課

規定，預計於 105-2 開設的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，共計 7 門，彙整表

如附件十九(P.152)。 
三、 電機學院資訊工程系陳培殷老師之「數位系統實驗(甲)」等 10 門課

程，符合本校磨課師數位學習課程(MOOCs)開課規定，惟於 105-1 開

設，擬請補提鐘點數加計，彙整表如附件二十(P.153)。 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由課務組辦理加計。 



 

決議： 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二、 爾後彙整表請增列最近一次開課線上修課人數供委員參考。 

 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課務組 

案由：擬修正「國立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提請審議。 
說明： 
一、  因應教育部 105 年 6 月 20 日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

法」，配合修訂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。 
二、 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原條文全文，如附件二十一(P.154~158)。 
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 

參、 臨時動議： 
案由：現行大學部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異動須經系、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後

簽請教務長同意，鑑於院課程委員會無法配合各系需求隨時召開，建議院課

程委員會議決議改為院長同意，即：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後，簽請院長、教

務長同意。（工學院廖德祿副院長）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 散會。(14 時 4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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